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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近代中国，新兴的包买制度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演进的重要标志之

一。 文章考察了存在于定县、高阳两地织布业中不同的商业组织模式，前者始终停留在

传统的市场交易，后者则以包买制度为主体。 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框

架，本文发现由人地比例这一内生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织户谈判能力差异，是导致两地衍

生出不同制度路径的关键因素。 另外，基于微观案例的讨论还为理解制度变迁提供了

新的启示：定县高阳的对比意味着，即使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更多的资源禀赋也

可能通过强化外部选择权的方式阻碍更有效率的商业组织的建立，进而影响到整体的

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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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５ 页。

②　 包买制是指商人采购原材料，然后交给独立的家庭作坊进行加工。 完成加工后，商人向工人支付工资并回收产品。

③　 吴承明指出，北方放纱收布始于河北定县，２０ 世纪后盛于高阳。 但遗憾的是，他没有给出具体的史料证据（吴承明：《中

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９０ 页）；严中平曾说：“未知定县曾否实行换纱制度” （严中

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５１ 页）；张世文的《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四川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一书中也

没有记载包买制的信息。 或许正因如此，汪敬虞才会认为：“如果说高阳代表发展，那么定县就代表不发展” （汪敬虞主编：《中国

近代经济史（１８９５—１９２７）》（上），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９０—９１ 页）。 在我们所查阅的史料中，只有王子建提到定县农户如果

代织布匹，每匹约给工资 ２ 角（王子建：《中国土布业之前途》，千家驹、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３６ 页）。 定县是否出现过包买制还有待史学家的进一步考察，但如果我们说定县的包买制远不如高阳繁荣，则应是一个

可接受的论断。

④　 吴知在《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中将高阳织布区定义为以高阳县为主，同时包含蠡县、安新县、清苑县和任丘县部分区

域的农业地带。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２ 页。 本文沿用了这一做法，若没有特别说明，文中的

高阳均指包含五县的高阳织布区。

⑤　 高阳织布区南北 ５０ 里，东西 ９０ 里，面积约为 ４ ３００ 平方里，１９３３ 年人口总数为 ４３ ４５１ 万人（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

究》，第 ２ 页）；定县面积 ３ ７３０ 平方里，１９３０ 年社会调查部数据显示全县人口约 ４０ 万人（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世纪出

版社 ２００５ 版，第 １８、１３７ 页）。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①在近代中国，包买制②的引入带来了高阳地区土

布业的持续繁荣。 然而，与之相邻的定县却始终保持自织自卖的传统模式，几乎未见包买制盛行的

迹象。③有趣的是，导致两种不同制度的外部环境却十分相似。 高阳④和定县相距仅 １００ 公里，它
们不仅面积相当，人口数量也比较接近。⑤两个地区土壤类型也十分相似，沙土和碱性土占有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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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①这为种植棉花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两地也因此成为近代华北平原重要的土布产区。② 历

史上，高阳、定县两地都受到近代工业化的外部冲击，输入高阳的洋纱和铁轮机同样被引入定县。
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包买制盛行于高阳而不见（或少见）于定县？ 进一步，为什么在土

布业率先兴起的定县未能采用分工更深入的商业组织模式，而初期较为落后的高阳却因“包买制”
的盛行而使其纺织业兴盛至今？③ 两地相似的外部特征构成了一个极好的“自然实验”，可以帮助

我们理解这种制度分岔是如何在没有第三方干预下完成的。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自织自卖

和包买制度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契约安排。 前者是单个织户自发进入市场交易，买者和卖者是

一对一的，一次性契约关系；后者则是包买商跟多个织户签订单期或多期契约，按事前协议价格

收购织户的布匹并向市场销售。 需要指出的是，签订包买契约的织户仍在各自家中完成生产过

程，由于缺乏完备的质量控制体系，产品难以标准化，故缔约各方很难在事前将未来的全部或然

情况写进契约并得到有效的执行。 这种特征意味着包买制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契约。 有学者从

不完全契约的角度讨论了现代中国的农村产业组织形式，④但该视角在近代乡村工业的研究中仍

比较少见。
已有的文献中，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侧重于包买制和工厂制的效率比较。 一些学者认为包

买制在组织上没有效率，容易导致无监督的生产者卸责，增加协作的交易费用以及妨碍质量控制；⑤

另外，合作双方之间的争议和锁定会使外包行为面临风险。⑥ 但也有学者认为，相比于工厂制，包买

制度更加灵活，可以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从而抓住潜在的市场机会。⑦ 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包买

制直到 ２０ 世纪初才逐渐兴起。⑧ 作为新兴事物，国内学者的初期研究更偏重基本事实的描述。 吴知

和方显廷、毕相辉的研究基于一手的调查资料，详细介绍了华北地区乡村织布工业中包买制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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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阳织布区，高阳城附近的土地大都碱性很重。 蠡县北区与清苑高阳交界处，则大多是沙土（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

个研究》，第 ６ 页）；在定县，沙土分布于县的东西南北四面，含碱性的黑土则分布于县的南部和北部。 以东亭乡村社区为例，青碱土

占比为 ５ ７％ ，沙土占比高达 ２３ ９％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５５—５６ 页）。
张世文的调查数据显示，仅就土布销量而言，１８９２ 年定县输出土布 ６０ 万匹，１９０４ 年突破 １００ 万匹，１９１５ 年达到顶峰，增加至

４００ 万匹。 １９２０—１９３０ 年，定县的土布输出大都维持在 １００ 万匹左右（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第 １０１ 页）；相对而言，高阳土

布业在初始阶段落后于定县，但发展迅速。 该区 １９１４ 年土布生产量为 ５０ 万匹，但到 １９２０ 年，织布区土布产量已增至 ４００ 万匹，甚至

１９３０ 年萧条期的土布产量也在 １２５ 万匹左右（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１１—２９ 页）。
高阳县 １９９７ 年被河北省政府命名为“纺织强县”，２００１ 年建成的高阳纺织商贸城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纺织交易中心。 定县更

多的是被评为“绿色产业示范区”、“蔬菜之乡”、“粮食生产先进市”和“农业科技示范县”之类。 遍寻文献，我们没有发现纺织业在定

县（现称定州）依然占据重要位置的相关证据。 路径依赖似乎发挥了作用，定县的农业依然处于优势地位，２０１４ 年，粮食产量 ６９４ ５６２
吨，高居全省第三位。 农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２７ ６６％ ，远高于高阳地区的 ７ ８％ 。

周立群、曹利群：《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契约选择为例》，《经济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刘凤芹：
《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以订单农业为例》，《经济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聂辉华：《最优农业契约与中国农业产业化模式》，《经济

学（季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邓宏图、王巍：《农业合约选择：一个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
Ａｒｍｅｎ Ａ Ａｌｃｈ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ｏｌｄ Ｄｅｍｓｅｔｚ，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６２， Ｎｏ 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２），ｐｐ ７７７ － ７９５； Ｏｌｉｖｅｒ 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Ｎｏ １（Ｍａｒｃｈ １９８０），ｐｐ ５ － ３８

Ｂ Ａ Ａｕ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ＩＴ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３２ｎｄ Ｈａｗａｉ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ＩＣＳＳ）， Ｍａｕｉ，Ｈａｗａｉｉ，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 － ８，１９９９；Ｂｏｕｃｈａｉｂ Ｂａｈｌｉ ａｎｄ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Ｒｉｖ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Ｒｉ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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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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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１０，Ｎｏ １，２００２， ｐｐ １００ － １１１

城市的包买制倒是在明末清初的丝织业中便有记载，不过仍远远晚于西方，布罗代尔指出包买制在 １３ 世纪的意大利工业地

区就已经出现（彭南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９ 期；布罗代尔：《形形色色的变换：十五至十八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２ 卷，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６９ 页）。



模式及特征，后人的研究也大都在此基础上进行。① 严中平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出发，通过计算织布工

人的工资，强调了包买主对织布工人的残酷剥削；②高宝华探讨了高阳包买制兴衰的历程，并总结了

近代手工业中包买制兴起的关键因素；③彭南生关于包买制的研究涵盖了土布业、丝织业、针织业等

更多行业，并且区分出包买主的各种形态；④邱澎生研究了清代前期苏州的棉加工业，发现相比于工

厂制度，包买制可以有效规避政治风险。⑤ 总的来看，上述研究更多的还是试图将史实呈述清楚。 由

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学者们无法从具体案例中抽象出更具一般性的经验规律。
近年来，随着现代经济学方法的引入，对包买制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张玮利用产权理论分析

了包买制的经济效率。 文中运用了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经济学概念，并意识到包买制对于分散

风险的作用，但由于缺乏一个规范的分析方法，作者并未能清晰地阐明包买制是如何随着外部条件

的变化而演进的；⑥南洋等构建了一个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发现包买制这种生产组织的形

成取决于风险规避与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⑦ 该研究的缺陷在于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 模型中假定

包买商与织户间存在关于生产能力的不对称信息，与实际情况并不吻合，⑧我们也没有发现文中所说

的包买商为高能力织布者提供特殊合同的证据。 至于包买制分散了小生产者的生产经营风险更多

的也只是理论上的猜测而缺少事实根据。⑨ 周飞舟是唯一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包买制

的。 其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工具变量的回归方法排除了变量间的反向因果问题，论证包买制促进了农

村工业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的作用机制。 该研究的经验证据来自民国时期的高阳地区，作者显然也注

意到同是织布大县的定县并没有包买制，不过并未给出解释。

最后，本文所关心的定县、高阳比较问题，却鲜有学者专门研究。 遍寻文献，我们发现只有李金

铮对该问题有所提及，他把定县没有发展出包买制的原因总结为：（１）定县人均耕地面积较多，农
民人均收入较高，可以自行购买棉纱而不必像高阳地区的贫困农户那样依赖商人提供；（２）铁轮机的

引入促进了高阳包买制的发展；（３）高阳织布工人的工资为每匹 ０ ５１ 元，远高于定县的 ０ ３ 元，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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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方显庭、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１９３６ 年

版。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３６０—３６６ 页。
高宝华：《我国近代手工业中包买制兴起的关键因素》，《北京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彭南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９ 期。
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张玮：《近代化进程中传统手工业的再透视：包买商制度和手工工场》，《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南洋、邓宏图、雷鸣：《近代手工业中包买商制度的再分析———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在后文的历史背景部分，我们将介绍，织户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会被雇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会因此大大降低。 史

料还表明，平面布等不需要太复杂技术的布匹类型更多地采用包买制。 铁轮机的使用也特别简单，通过观察就可掌握。 织布家庭出

身的男孩一般都掌握织布技术（顾琳著，王玉茹等译：《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版，第 ９１
页），此时的织户能力是否对布匹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有待商榷。

大量研究表明，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商号经常找各种借口克扣工人工资，这实际上让工人也承担了市场波动的风险（厉
凤：《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相册手工业中之发展过程》，《中国农村》１９３４ 年第 ３ 期；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３５１ 页）。 另

外，在淮县，布商纺纱收布，纱和布都按市价，交布时的纱价与放纱时的纱价每大包涨落在 ５ 元以内，两不相找，若在 ５ 元以外，涨落之

价两方分担，这一案例清楚的表明即使包买制也存在风险均担机制（王子建：《中国土布业之前途》，千家驹、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

济论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３１ 页）。
周飞舟：《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靳志雄比较了近代河北的正定和高阳两县棉业的不同发展路径。 不过他关注的重点是两县的产业选择问题，而非生产过

程中的组织形式问题。 靳志雄：《不同路径的选择与强化———近代正定与高阳棉业对比研究（清末—１９３７ 年）》，硕士学位论文，河北

师范大学，２０１５ 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汪敬虞虽然指出了“如果高阳代表发展，那么定县就代表不发展”，但他的这种比较主要是基于两地织

布行业中所使用的不同纺织工具，而不是基于两地不同的商业组织结构。 所以从商业组织的角度看，李金铮是目前唯一详细讨论过

此问题的学者。



定县自织自卖每匹布的收入也在 ０ ２—０ ３ 元之间，这遏制了包买制的发展；（４）高阳商人思想开放、
经济实力雄厚，有条件介入家庭织布业。① 关于第一个解释，作者实际上强调了两地织户在棉纱这一

生产要素上的购买力差异。 需要警惕的是，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高阳地区的织户为什么倾

向于包买制，但却无法说明定县织户为什么拒绝包买制。 如果包买制更具效率，有能力自行购买棉

纱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放弃包买制；第二，铁轮机的引入。 我们确实观察到铁轮机在包买制盛行的

高阳地区使用更为广泛，但技术冲击（铁轮机的使用）与制度变迁（包买制的产生）的因果关系却仍是

值得探讨的。 铁轮机售价昂贵，一般织户根本无力负担。② 在这一背景下，反而是包买制通过“贷机

并领纱布”的办法促进了铁轮机在高阳地区的普及，也就是说铁轮机的引入更可能是包买制的必要

非充分条件。 第三，定县工资和织卖布的收入差异。 文章所引用的数据皆来自《定县农村工业调

查》，但作者自己已经澄清，该书中所提供的数据是定县家庭以自用为目的，雇人织布所支付的工资，
这并不是包买制下商人雇主所支付的工资。 除非我们假定家庭工匠制和包买制具有相同的效率，否
则该工资数据的可比性将值得怀疑；最后，高阳商人实力雄厚，有能力构建包买体系。 这种解释依然

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即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正是由于包买制的兴起才促进了高阳商号的发展。 总体来

看，李金铮的解释有一定的史料基础，但依然是用现象解释现象，缺乏抽象的理论作为基础，因而缺

乏深度，不利于我们发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从过去的文献可以看到，历史学者对近代乡村工业中包买制的研究更倾向于利用史料阐明

其运行特征并做出简要直观的分析。 由于分析方法的局限，这些研究大都是就事论事，难以通过

抽象得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 随着经济学方法的引入，特别是契约理论的应用使我们对包买

制的研究有了全新的视角。 然而，过度关注经济学方法而忽略史料细节往往形成了另一种误导：
模型构建的前提假说来自于已有的理论本身而非基于近代包买制的客观事实，理论缺乏事实的

验证，其结论自然也就很难具有说服力。 与过去文献不同的是，本文虽同样选择了运用经济学方

法研究近代的包买制度，但并未将史料抛掷一边，而是试图运用可获得的各种史料来进一步验证

模型所推导出的结论。 文章将进一步阐明，对高阳和定县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包

买制对乡村织布工业的促进作用，还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制度变迁的条件以及它可能带来的长期

影响。
本文中，我们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构建了对织布业中的包买制进行比

较研究的分析框架。 利用这个分析框架所给出的相关推断，探讨了高阳、定县两地形成不同土布

交易制度差异的原因和内在逻辑，并借助相关特征事实对这些推断进行了综合验证。 本文的主要

贡献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借助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发现织户的讨价还价能力对包买制度的构

建产生重要影响。 当织户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时，包买制的激励相容条件相对较难满足，关系契

约更容易退化成原始的市场交易契约；二是通过对高阳和定县的案例比较，指出不是外生冲击（机
纱和铁轮机的引入），而是两地内生的要素禀赋差异（人地比例）对制度变迁起了决定性作用。 较

多的人均耕地在增加定县农户农业收入的同时也增加了其在副业（织布）中的谈判能力，而更强的

谈判能力并不利于包买制度的构建。 由于缺乏有效率的商业组织，定县织布业也被后起的高阳所

赶超；三是增加了关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实证文献。 产权理论（或称企业理论）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但对理论的系统性检验直到 ６０ 年后才开始出现，而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检验工作则相对更

·０３１·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①
②

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冀中定县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多元化》，《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在河北，木机售价多在 １０ 元以内，铁轮机却在五六十元以上（李金铮：《浅谈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河北

学刊》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 织户依靠耕地收入很难负担购买铁轮机的费用（周飞舟，《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

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第 １２４ 页）。



加稀少。① 我们将该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中，发现当交易被转移到企业内部时，低效的工资激励

确实降低了一体化中的违约诱惑，这有利于维持关系契约的稳定性。
本文剩余的部分如下：第一部分是历史背景，介绍了高阳、定县两地土布生产和交易的特征事

实；第二部分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构建了解释框架，并提出了一个可验证的假说；第三部分是基于案

例的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一、历史背景

１９０８ 年之前，定县和高阳的织布业均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副业，家庭工匠制是其最主要的生产组

织形式。 织布工具是比较原始的木机，生产效率低下且布匹粗糙不匀，长短宽窄不一。② 在定县，织
自用布者多为女性，织卖布者多为男性。 当铁轮机输入本地以后，织卖布者大都淘汰了老式木机而

改用新设备。 旧历九到十一月织布者最多，因此时庄稼收获完毕，农闲无事。 在七、八月的农忙时

节，织自用布者大都停机，织卖布者仍照常工作，若遇行市较好，一家人还会轮流织布，昼夜不停。 在

织卖布较多的村庄，常见几个家庭合伙建筑地窖专供织布所用。 当人手紧缺的时候，几家还会合伙

雇人织布，本地人称其为“伙织”。 织布工人织一匹布可得工钱三角，若自带经线织布，还可多得五

角。 在布店兴起之前，有专门经纪人替外地买家到庄上（布匹交易的集市）收布以赚取佣金。 后来，
布店在定县出布较多的地区相继开设，乡民将织好的布匹卖给布店，再由布店包装打捆后输出外地。
布店虽然替代了经纪人，但交易的地点仍是布庄。 定县城内的布庄创于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地址

在西街花市的财神庙。 每逢大小集日，远近织户和城内的布店都聚集到这里。 等城内布店到齐之

后，交易才可开始。 布店在检查布匹质量后，给卖布者报出一个价格，若织户不同意，布店有时也会

加一分到两分钱，此时卖布者大都只能接受了。 成交以后，布店用黄笔将价钱画在布上，待集市结束

以后，由卖者将布送至布店并领取款项。 定县城内、砖路、清风店等市镇拥有布店 ４５ 个，③它们将从

农户处购买的“庄布”往西北方向输出至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地。
与定县土布业始终保持原始的市场交易不同，包买制在 １９０８ 年后的高阳地区逐渐兴起，其中

布线庄④成为最重要的商人雇主。 普通织户若想被布线庄雇佣，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１）经熟

人介绍；（２）织户过去所织布样的优劣；（３）雇佣之初所织布匹的质量合乎商号的标准；（４）陌生或

者信用不佳的织户需要介绍人代领原料织布。 雇佣之后，若所织布匹质量不好或者有所损坏，织
户需赔偿或退回原料，甚至被直接辞退。 对于那些信誉佳、技艺好的织户，雇佣年限甚至可长达十

年，不过一般仍是雇佣一两年或几个月者。 和定县一样，农闲的三月至五月和九月至十二月（阴
历）是高阳地区织布最为繁忙的时段。⑤ 布线庄收布的日期大都定在集日，织户交回的布匹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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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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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ｐｌａｎ 和 Ｓｔｒöｍｂｅｒｇ 较早地对企业家融资契约进行了实证检验，而目前最有影响的工作则是 Ｂａｋｅｒ 和 Ｈｕｂｂａｒｄ 对美国卡车行业

产权配置的经验研究。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Ｇｏｒｄｏｎ 利用中国出口包装行业的数据，证明了相对谈判能力是决定产权配置的重要因素。 Ｓｔｅｖｅｎ Ｎ
Ｋａ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ｒ Ｓｔｒöｍｂｅｒ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７０，Ｎｏ ２（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３），ｐｐ ２８１ － ３１５；Ｇｅｏｒｇｅ Ｐ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Ｎ Ｈｕｂｂａｒｄ，“Ｍａｋ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Ｂｕｙ ｉｎ Ｔｒｕｃｋ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Ｊｏｂ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３， Ｎｏ ３（Ｊｕｎｅ ２００３），ｐｐ ５５１ －５７２ ； Ｇｅｏｒｇｅ Ｐ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Ｎ
Ｈｕｂｂａｒ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Ｂｏａｒ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Ｕ Ｓ Ｔｒｕ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１９， Ｎｏ 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 ｐｐ １４４３ －１４７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Ｇｏｒｄｏｎ Ｈ Ｈａｎｓｏ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２０， Ｎｏ ２（Ｍａｙ ２００５）， ｐｐ ７２９ －７６１。

这一时期，高阳所织土布俗称“小布”，而定县所织土布则通常称为“大布”，但由于所用织布工具极为相似，布匹大小实际相

差无几。 “小布”通常是“长 ５０ 尺，面宽 １ 尺 ２ 寸左右”，“大布”是“长 ４６ 尺，面宽 １ 尺 ４ 寸左右”。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

究》，第 ９—１０ 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第 ７２—７３ 页。
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第 ８８ 页。
布线庄兴起于光绪年间，收购布匹的方式有现货购买和“撒机子”两种。 染线工厂是另一类商人雇主，我们之所以没有在正

文中提及，是因为其规模相对较小，收布的种类也大都限于条格布。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８２ 页。



过布线庄验布人的严格检查，如果质量没有问题则按事前约定的工资给付，若布匹存在水分过多

或者织工不均匀等毛病，则会扣减工资。 验货完毕后，织户即可领取相应工资以及下一期织布所

需原料。 方显廷记录了 １９３２ 年两家商号的织户领线交布情况，参见表 １。
从表 １ 可以看到，织户领线交布的次数并不相同，少则一两次，多则高达 ６４ 次，这说明雇佣关系

对不同织户而言可能存在重大差异。 织定货与织卖货并非一成不变，加入包买制的织户在完成任务

后可以独立织布。 同样，过去织卖货的织户也可以选择在某一时段为某一商号按照合约生产。 最后

需要说明的是，在萧条时期，违约情况时有发生。 其中既有织户把所领用原料或织成的布匹在市场

直接出卖，也有商号在收布时找各种借口扣减工资。
表 １ １９３２ 年商号放料收布情况

布匹种类 织户数目 领线次数 领线数量（磅） 交布次数 交布数量（匹）
商号甲

人造丝布 ７３ ７（１—２４） ２４ ５ １３（１—４２） １ ９６
白布 ６２ ６（１—１１） ６１ ７（１—１３） ４ １４
色布 ３４ １０（１—２３） ３７ ８ １５（１—２５） ３ ３

商号乙

人造丝布 ４２ １０（１—４２） ２５ ８ １７（１—６４） ２ ７６
白布 ３９ ９（２—２２） ２８ ５ １１（２—２７） ２ ８１
色布 ６ ２１（１０—３１） ２７ ２８（１５—４１） ３ ３６

　 　 资料来源：方显庭：《方显庭文集》第 ３ 卷，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９５ 页。

说明：括号内的数字为最小值和最大值，其余为平均数。

二、理论模型

不完全契约理论（简称 ＧＨＭ 模型）和关系契约理论（简称 ＢＧＭ 模型）是进行合约分析的有力工

具，也是本文分析高阳、定县制度分岔逻辑的主要理论框架。 在该框架下，按照所有权归属和博弈期

限两个维度，我们将商人雇主和织户之间的交易划分成两种契约形式：（１）织户利用自己的资产生产

出产品，在现货市场与商人（商号）进行交易，或者双方签订一次性契约，我们称之为“市场交易”契
约；（２）商人拥有资产并雇佣织户为其生产，我们称之为“关系雇佣”契约。① 后一种契约对应着本文

重点关注的包买制。 下文模型将证明，由于包买制对应的资产专用性和技术水平更高，导致产品价

值也更高，特定条件下，关系雇佣契约可以实现社会最优，而市场交易契约无法实现社会最优。 下文

模型也讨论了关系雇佣契约维持的条件，即商号和织户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都得到满足，则维持包

买制。 否则，包买制无法维持，退出到无效的市场交易契约。
为方便讨论，假设市场上存在一个代表性商号（Ｍ）和一个代表性织户（Ｈ），二者都是风险中性

的。② 双方签定一个一次性或者长期关系契约，规定织户利用自己或从商人那里赊购的物质资产生

产出产品，织户可以将布匹卖给关系内的商人，也可以转卖给关系外的商号。③ 织户的努力水平是一

个不可观测的二维向量 ａ ＝ （ａ１，ａ２），其中 ａ１ 表示织户在关系内产品上的努力程度，ａ２ 表示织户在关

系外产品上的努力程度。 它对关系内的产品价值 Ｑ 和关系外的产品价值 Ｐ 产生影响，进一步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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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还讨论了“市场雇佣”（ｓｐｏ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契约，即商人组织临时雇佣工人生产的情形。 但该情形在史料中比较罕

见，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从理论上证明了该契约是没有效率的，因为企业无法模仿市场实现高能激励。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１７， Ｎｏ 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２），
ｐｐ ３９ － ８４。 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９５—１９６ 页。

我们的模型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风险中性的假定可以隔离风险分担带来的激励问题，以便与完全合约的建模区分开。
例如布线庄通常从线市购入面纱或人造丝等原料，然后散发给农村的织户，由织户按照规定标准织成布匹后交与验收，经

过染色等处理后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另外某些规模较大的染线工厂也可将色线赊卖给织户，织成布匹后，织户可以自行销售或者委

托染线工厂销售。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３７—３８ 页。



努力水平还决定了实现关系内和关系外高品质价值 ＱＨ、ＰＨ 的概率为 ｑ（ａ）和 ｐ（ａ），对应的低品质价

值 ＱＬ、ＰＬ 的概率为 １ － ｑ（ａ）和 １ － ｐ（ａ）。 给定努力程度 ａ，随机变量 Ｑｉ、Ｐｊ（ｉ，ｊ ＝ Ｈ，Ｌ）相互独立。 织

户的成本是努力水平构成的函数 ｃ（ａ），且满足 ｃ（０） ＝ ０，ｑ（０） ＝ ０，和 ｐ（０） ＝ ０。 这意味着如果织户

的努力水平是零，它的成本为零，不过也没有任何机会实现关系内和关系外的高品质价值。 令 ΔＱ ＝
ＱＨ － ＱＬ，ΔＰ ＝ ＰＨ － ＰＬ，且有 ＱＨ ＞ ＱＬ ＞ ＰＨ ＞ ＰＬ，这是说产品关系内价值高于关系外价值，即织户的努

力具备一定的关系专用性。 这一特性可被史料证实，例如《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中提到当布匹

的种类和花色日益复杂的时候，布商很难在市场上买到重量和品质一致的货品，这时就需要自行拟

定花色标准，雇机户代织。① 因为每个布商的要求并不相同，关系专用性便显现出来。② 产品质量 Ｑｉ

和 Ｐｊ 对双方而言都是可观测但却不能被独立第三方所证实，③因此事前签定的契约是不完全的。④

为使模型能够得出更直观的可验证含义，我们给出了概率 ｐ（ａ）、ｑ（ａ）和成本函数 ｃ（ａ）的具体形式：
ｑ（ａ） ＝ ｑ１ａ１ ＋ ｑ２ａ２，
ｐ（ａ） ＝ ｐ１ａ１ ＋ ｐ２ａ２，

ｃ（ａ） ＝
ａ２

１

２ ＋
ａ２

２

２
　 　 其中，ｑ１，ｑ２，ｐ１，ｐ２ 为参数，经济学含义为：关系内高品质概率 ｑ（ａ）和关系外高品质概率 ｐ（ ａ）同
时受到关系内和关系外的努力程度 ａ１ 和 ａ２ 的影响。 根据 ＢＧＭ 模型，参数还满足，ｑ１，ｑ２，ｐ１，ｐ２≥０，
ｑ１ｐ２≠ｑ２ｐ１。 织户的成本同时受到关系内和关系外的努力程度 ａ１ 和 ａ２ 的影响，且成本函数满足 ｃ
（０） ＝ ０ 的单调递增凸函数，故 ｃ′ ＞ ０，ｃ″≥０。

（一）作为参照系的社会最优

社会最优要求织户采取能够最大化关系内产品期望价值的行动，即：
ｍａｘ
ａ１，ａ２

ＱＨｑ（ａ１，ａ２） ＋ ＱＬ（１ － ｑ（ａ１，ａ２）） － ｃ（ａ１，ａ２）

　 　 容易看出，最优行动（Ｆｉｒｓｔ⁃ｂｅｓｔ）为 ａＦＢ
１ ＝ ｑ１ΔＱ，ａＦＢ

２ ＝ ｑ２ΔＱ，由此得到的最大化社会福利是 ＷＦＢ ＝

ＱＬ ＋ ｑ２
１ ＋ ｑ２

２

２
æ

è
ç

ö

ø
÷ΔＱ２。 令 Ｐ１ ＝ ｑ２ ＝ ０，⑤即改变关系内产品价值的行动不会对关系外产品价值造成影响。

反之亦然。 增加这一条件后，最优行动与最优社会福利分别为 ａＦＢ
１ ＝ ｑ１ΔＱ，ａＦＢ

２ ＝ ｏ，ＷＦＢ ＝ ＱＬ ＋
ｑ２
１

２
æ

è
ç

ö

ø
÷ΔＱ２。 该结论符合我们的直觉，既然关系专用性更具效率，那么最优社会契约要求织户仅在关系

内提供努力，而关系外的努力水平应为零。
（二）单期契约的市场交易

在讨论包买制前，我们先讨论单期契约市场交易。 在一次性交易中，织户拥有资产，他既可以把

产品卖给商号获取关系内价值，也可以将其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获得关系外价值。 根据哈特（Ｏｌ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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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２２ 页。
这种关系专用性在明清时期江南的丝织业中也有所体现。 为了打响品牌，各棉布字号贩卖的商品更加规格化，因而连带要

求购入的原料也更加标准化。 康熙、雍正年间凡经苏州、松江等地棉布字号加工的棉布，在布匹包装上，便印有“某某某号监制”，或
是“某某某号自制”的字样；丝织业同样如此，苏州各家“帐房”均拥有自己的牌号与固定的规格品种。 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

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事实上，在 ＢＧＭ 模型中，产品价值不仅不能被第三方证实，合约也无法通过第三方强制实施。 这一假设同我们的案例也非

常相符，在现有的史料中，我们发现当商号故意违约时，织户通常只能忍受，而当织户违约时，商号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追究中间人

的责任，期间并没有政府等第三方机构的介入。
这种不完全不仅是说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在事先无法判断，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甚至做假的产品也不好判断。 生产

出来的土布，往往需要下水洗一次才能看出质量好坏，故织户会在浆纱上涂上白石灰粉让白布看起来鲜亮平整，并且可以增加重量，
也有在浆料中多加水分以增加重量的。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２６１ 页。

我们在后文中沿用了这一假设。



Ｈａｒｔ）２００９ 年的工作①，一个典型的动态博弈过程是在 ０ 期，织户和商号缔结一个买卖契约，但布匹的

价值存在不确定性且不可被第三方证实，在时期 １，关系内和关系外的产品价值因自然状态得以确定

并被证实，此时双方需要对初始契约进行再谈判。 由于事后的双边锁定关系，再谈判的内容是分享

关系内的准租金 Ｑｉ － Ｐ ｊ，最终交易价格由纳什讨价还价解给出：它等于关系外产品价值加上谈判中

所获得的准租金的一部分，即 Ｐ ｊ ＋ η（Ｑｉ － Ｐ ｊ），其中 η∈（０，１），它表示织户所获得的关系内的准租金

份额，即织户的讨价还价能力。 在市场交易中，个体织户要选择一个最优行动使其总收益最大，即：
Ｈｓｏ ＝ ｍａｘ

ａ
Ｐ ｊ ＋ η（Ｑｉ － Ｐ ｊ） － ｃ（ａ）

＝ ｍａｘ
ａ
η［ＱＬ ＋ ｑ（ａ）ΔＱ］ ＋ （１ － η） ｐＬ ＋ ｐ（ａ）Δｐ[ ] － ｃ（ａ）

　 　 解出最优行动：
ａｓｏ

１ ＝ ηｑ１ΔＱ ＋ （１ － η）ｐ１ΔＰ ＝ ηｑ１ΔＱ
ａｓｏ

２ ＝ ηｑ２ΔＱ ＋ （１ － η）ｐ２ΔＰ ＝ （１ － η）ｐ２ΔＰ
　 　 事后 Ｑｉ 和 Ｐ ｊ 均得到确认，商号的总支付为 Ｑｉ － Ｐ ｊ － η（Ｑｉ － Ｐ ｊ），进一步其期望支付可写作Ｍｓｏ ＝
（１ － η）Ｅ［Ｑｉ － Ｐ ｊ ｜ ａ ＝ ａｓｏ］，市场交易下的社会总剩余为：

Ｗｓｏ ＝ Ｍｓｏ ＋ Ｈｓｏ ＝ ＱＬ ＋ ｑ（ａｓｏ）ΔＱ － ｃ（ａｓｏ）
　 　 我们仍然保持 Ｐ１ ＝ ｑ２ ＝ ０ 的假设，代入最优行动 ａＳＯ

１ 和 ａＳＯ
２ ，求出 ＷＳＯ：

Ｗｓｏ ＝ ＱＬ ＋ ηｑ２
１ΔＱ２ １ － η

２( ) － （１ － η） ２

２ ｐ２
２ΔＰ２

　 　 将该结果与社会最优契约比较可知：ａｓｏ
１ ＜ ａＦＢ

１ ，ａｓｏ
２ ＜ ａＦＢ

２ ，ＷＳＯ ＜ ＷＦＢ。 这即是说在市场交易契约

中，织户在关系内产品价值上的努力不足，而在关系外产品价值投入过多的努力，这一劳动力错配导

致市场交易契约下的总产出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三）多期的关系雇佣契约

为使我们的分析更加贴近现实，现在考虑织户与商号之间签定的多期关系契约，分析该契约类

型的标准工具是重复博弈模型。 商号拥有资产，并以实物或者货币的形式支付织户工资，我们称其

为“关系雇佣”。② 在重复博弈中均假定采取触发策略，即博弈的任一方违约，另一方都永久的退出

合作，回到单期的“市场交易”契约。 因此我们可以将“市场交易”契约下各方的收益看作违约的保留

效用。 在关系契约下，支付方式从过去的讨价还价变为由商号向织户提供一份关系补充合约（ ｓ，
｛ｂｉｊ｝）（ ｉ，ｊ ＝ Ｈ，Ｌ），ｓ 为事前支付的定金或者基本工资，ｂｉｊ是根据产品事后状态（Ｑ ＝ Ｑｉ，Ｐ ＝ Ｐ ｊ）所追加

支付的奖金③。 令 ｂｉｊ ＝ ｂｉ ＋ β ｊ（ ｉ，ｊ ＝ Ｈ，Ｌ），Δｂ ＝ ｂＨ － ｂＬ，Δβ ＝ βＨ － βＬ。 织户的最大化问题是：
ｍａｘ

ａ
ｓ ＋ ｂＬＬ（１ － ｑ）（１ － ｐ） ＋ ｂＨＬｑ（１ － ｐ） ＋ ｂＬＨ（１ － ｑ）ｐ ＋ ｂＨＨｑｐ － ｃ（ａ）

＝ ｍａｘ
ａ

（ ｓ ＋ ｂＬ ＋ βＬ） ＋ ｑ（ａ）Δｂ ＋ ｐ（ａ）Δβ － ｃ（ａ） ＝ ＨＲＥ

　 　 解得 ａＲＥ
１ ＝ ｑ１Δｂ，ａＲＥ

２ ＝ ｑ２Δβ，当织户选择了自己的努力水平以后，商号的期望支付为：
Ｅ［Ｑｉ － ｓ － ｂｉｊ ｜ ａ ＝ ａＲＥ］ ＝ ＱＬ ＋ ΔＱｑ（ａＲＥ） － ［ＨＲＥ ＋ ｃ（ａＲＥ）］ ＝ Ｍ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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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ｔ， Ｏ ，“Ｈｏｌｄ⁃ｕｐ： Ａｓｓｅ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１２４（１）：２６７ － ３００．
在我们关心的案例中，这种预付生产的交易模式又被划分为赊线制和撒机制。 赊线制是商人将棉纱赊给机户，以产品抵偿纱

价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 相较而言，更具代表性的是撒机制，它是指织户从商人处领取棉纱，以自有或租用的织机为商人织布，布匹织

成后交还给商人出售。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１３、１６ 页。）。 谢国熊还进一步将商人雇主制细化为纯商人雇主制和

中间人制，工匠制则细化为家庭工匠制和师傅工匠制，但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一体化与非一体化这一企业边界问题，而非组织内部的

治理结构问题，因此模型中忽略了它们的各种子形式（谢国雄：《外包制度———比较历史的回顾》，《台湾社会研究》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就高阳地区的实际情况而言，状态依存的奖金将取决于织户交付的布匹质量。 商号会有专人检查布匹的织制技巧，经纬重

量，长度以及湿度等。 若重量不足，湿度稍过，经纬欠密，或技巧平平，则会科以罚金（方显廷：《方显庭文集》第 ３ 卷，第 ９４ 页）。 所

以，在我们的具体案例中，奖金更有可能是零或者负数。



　 　 社会总剩余为：
ＷＲＥ ＝ ＭＲＥ ＋ ＨＲＥ ＝ ＱＬ ＋ ΔＱｑ（ａＲＥ） － ｃ（ａＲＥ）

　 　 由于是重复博弈模型，我们还需要考虑参与者的激励相容条件以保证契约是可以自我实施的

（ｓｅｌｆ⁃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假设每期收益相等，令贴现率为 ｒ，则有 ｔ ＋ １ 期的收益 Ｋ 在 ｔ 期的现值为（１ － ｒ）Ｋ，

扩展到无穷多期，易知无穷多期的累加总收益在 ｔ ＝ １ 期的现值为
Ｋ
ｒ 。 先考虑商号的选择，若其拒绝

事后向织户支付 ｂｉｊ，那么违约后将退回至“市场交易”契约，关系雇佣合约自我实施的条件要求其履

行合同的总收益现值大于违约的总收益现值：

－ ｂｉｊ ＋
１
ｒ Ｍ

ＲＥ ≥ １
ｒ Ｍ

ＳＯ （１）

　 　 同理，织户的激励相容条件为：

ｂｉｊ ＋
１
ｒ Ｈ

ＲＥ ≥ １
ｒ Ｈ

ＳＯ （２）

　 　 对（１）而言，若所有的 ｉ、ｊ 均满足不等式，那么对 ｍａｘｂｉｊ也必然使不等式成立。 对（２），若所有的 ｉ、ｊ
均满足不等式，那么对 ｍｉｎｂｉｊ也必然使不等式成立。 （１） ＋ （２）得关系雇佣契约自我实施的必要条件：

ｍａｘｂｉｊ － ｍｉｎｂｉｊ ≤
１
ｒ （ＷＲＥ（ａＲＥ） － ＷＳＯ（ａＳＯ）） （３）

　 　 事实上，上式同时也是激励相容的充分条件，因为对任一满足（３）式的 ｍａｘｂｉｊ和 ｍｉｎｂｉｊ，固定支付

ｓ 也总能满足（１）和（２）。 （３）式的含义是只有博弈双方的最大违约动机之和（不等式的左边）小于关

系雇佣契约条件下社会净剩余的现值时，该合约才是自我实施的。 将 ｂｉｊ，ＷＲＥ（ａＲＥ）和 ＷＳＯ（ａＳＯ）的具

体形式代入（３），整理后得：

｜ Δｂ ｜ ＋｜ Δβ ｜ ≤ １
ｒ ΔＱｑ２

１ Δｂ － η（１ － η）
２ ΔＱ( ) －

ｑ２
１

２ Δｂ２ ＋
ｐ２
２

２ ［（１ － η） ２Δｐ２ － Δβ２］{ } （４）

　 　 当且仅当 ａＦＢ
１ ＝ ａＲＥ

１ ，ａＦＢ
２ ＝ ａＲＥ

２ 时，关系雇佣契约可以实现社会最优，此时有 Δｂ ＝ ΔＱ，Δβ ＝ ０，（４）
式进一步化简为：

ΔＱ ≤ １
ｒ

１ － η（１ － η）
２ ΔＱ２ｑ２

１ ＋ （１ － η） ２

２ Δｐ２ｐ２
２{ } （５）

　 　 注意（５）式的右边，令 Ｆ ＝ １ － η（１ － η）
２ ΔＱ２ｑ２

１ ＋ （１ － η） ２

２ Δｐ２ｐ２
２，用其对 η 求偏导得：

∂Ｆ
∂η ＝ ２η － １

２ ΔＱ２ｑ２
１ － （１ － η）Δｐ２ｐ２

２

　 　 注意到，当织户的谈判能力时 η∈（０，１ ／ ２）时，有∂Ｆ
∂η ＜ ０，该比较静态学表明，当 η 增大时，关

系雇佣契约的激励相容条件更不容易满足。 需要说明的是，η∈（０，１ ／ ２）这一条件通常是满足的，
即织户的事后谈判能力弱于商人雇主符合历史事实。① 因为，由此我们得出本文的关键命题：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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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并没有像许多文献那样假定谈判的双方拥有对等的讨价还价能力，即令 η ＝ １ ／ ２。 相应地，假定 η∈（０，１ ／ ２），即织户的

事后谈判能力弱于商人雇主才是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根据产权理论，资产越多，谈判能力就越强。 参见 Ｓａｎｆｏｒｄ Ｊ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 Ｄ Ｈａｒ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９４， Ｎｏ ４（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８６），ｐｐ ６９１ － ７１９。 显然商人雇主相比织户拥有更多的资产，也就具备更强的谈判能力；其次，织户的数量要

远远多于商人雇主，张世文指出，河北定县 ４５ 家纱布庄控制着 １３ ０００ 多家织户。 正是因为人数众多，织户在谈判过程中更容易受到

搭便车行为的影响。 相反，人数较少的商人雇主更容易产生合谋行为，例如河北定县的布店，每年皆通过集议规定布匹的最高价格。
不论供求如何，此价一经议定，不得违背，这叫“齐行”。 参见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第 ７５、８８、９９ 页。 １８９２—１９３１ 年，土布售价

均在议定价格之下。 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３５０ 页。 不仅如此，在公开的交易市场，必须等所有布商的收布代表到齐后

方可开始买卖。 这类似于一种多边的监督机制，以保证所有布商遵守价格约定，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布商的谈判能力。



能力对包买制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 若织户的谈判能力弱于商号，η∈（０，１ ／ ２），那么在 ΔＱ，ｑ１，
Δｐ，ｐ２，ｒ 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进一步降低织户的谈判能力将有助于维持关系雇佣契约；相反，如果织

户的讨价还价能力得到提升，关系雇佣契约的激励相容条件可能不再成立，治理结构将退回到市场

交易。

三、基于历史案例的实证分析

我们主要运用具体的案例来评价理论模型中所形成的推断。 相比于计量分析，案例研究是没有

置信区间的，其优点在于它可以通过特定背景的交互式分析来评价推断，这样可以避免定量分析“特
殊理论（ａｄｈｏｃ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的误区。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能够证明推断的经验证据越多，该推断就越

可信。 在我们的模型中，织户的谈判能力越强，就越不容易形成包买制。 由此形成的更多可验证的

假说是，那些增强织户讨价还价能力的因素都可能会阻碍包买制的发展。
（一）高阳、定县两地的经验证据

农户讨价还价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织布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也就是说，如果织布收入成

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在与商号的谈判过程中，农户必将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中止关系合

约会让其遭受更大损失。 相反，如果织布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那么农户的谈

判能力将会增强，因为中止合约所带来的损失变少了。 １９３２ 年，高阳地区织业收入占织户总收入的

比重为 ７８ ９％ ，①而该数值在 １９３２ 年的定县仅为 １７ ８％ 。②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高阳农户（农户和织

户几乎是同一群体，我们未做专门区分）更加依赖织布收入，因此其和商号的谈判能力明显弱于定县

的农户。 然而，这两组数据都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调查所得，而高阳的包买制在此之前就已经蓬勃发展

起来，③用这一时段的织业收入占比作为谈判能力的代理变量可能会导致反向因果这一内生性问题，
即我们无法区分出是像前文模型预测的那样，因为农户不同的谈判力导致了包买制的制度变迁差

异，还是包买制本身促进了织布业的发展，进而通过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使得人们更多的依赖织布收

入。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使用包买制发展之初两地农户织业收入占比的数据，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发

现有文献记载了该数据。 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本文使用了人均耕地面积来代表谈判能力，其逻辑

与上文基本一致：若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其务农收入也相应较多，这样其在与商户的谈判中

就会拥有更强的谈判力。 该变量的优势在于可以较好的规避反向因果问题，即我们一般不认为包买

制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到人均耕地面积。
１９３６ 年，高阳织布区人均耕地面积为 ２ ７ 亩，仅包含高阳一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２ ２６ 亩。④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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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来自吴知对高阳地区 ３４４ 家织户的调查。 调查显示每户织布的净收入 １２０ ７１ 元，耕地净收入为 ２７ ９６ 元，其他副业

为 ４ ２４ 元。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１３５ 页。
该数据来自严中平（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３５５—３５６ 页），但他并没有说明数据的出处。 我们猜测该数据来自张世

文 １９３２ 年对定县大西涨村 ２７４ 个家庭的调查（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第 ４０８ 页），因为两组数据几乎一致。 不过，严中平认

为该占比是织业在总收入的占比，而张世文在《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表明这是家庭手工业收入的占比。 显然，织业收入只是家庭手

工业的一部分，该村的家庭手工业还包括生产面粉、豆腐、柜箱和鞋子等等，不过织业外的家庭工业产值并不高，约占总产值的

１２ ７６％ 。 这样，即使 １７ ８％的占比应该向下修正，其修正幅度也不会太大。 另一个问题是，大西涨村有着悠久的织布传统，从事织

业的家庭占到总数的 ９０％左右，其代表性会受到质疑。 李金铮认为 １９３１ 年定县平均每户耕地 ２１ 亩（李金铮：《也论近代人口压力：
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考》，《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而大西涨村每户耕地 １２ ７ 亩，远低于平均值，这意味着该村的耕地收入

将有很大概率低于平均值，这样看来，我们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１７ ８％是一个高估的值，定县实际织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应该更低

一些。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１４ 页。
根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表 １ 计算得出。



县在 １９３０ 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３ ７ 亩，１９３１ 年稍有下降，为 ３ ６８ 亩。① 为使人均耕地面积具有可比

性，仅考察均值是不够的，为此我们还计算了两县人均耕地面积的分布情况。 以横轴代表土地亩数

分组，纵轴代表不同分组下农户数量占总数的百分比，具体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高阳、定县人均耕地面积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１０８ 页；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

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７１ 页。
说明：吴知对高阳织布区的五个县均有抽样，他认为基本能够代表高阳县的整体情况。 根据

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样本内人均耕地面积为 ２ ５９ 亩，和全县的 ２ ７ 亩也是非常接近的。

可以看到，在不同土地面积的分组下，定县和高阳两个地区的农户数量占比十分类似，由此可以

认为两地的人均耕地面积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李金铮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农民生活水平的研究，让我

们对人均耕地面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根据他的结论，人均耕地达到 ２ ５３ 亩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

存消费（食物消费），人均耕地 ３ ８ 亩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包括食物及其它各类开支）。② 不

难看出，高阳地区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２ ７ 亩）仅仅够维持生存需要，高阳县的人均耕地面积甚至在标

准线之下，若没有其他家庭副业作为经济上的补充，该地区农户的生活将难以为继。 比较而言，定县的

情况却好了很多，人均耕地面积 ３ ６８ 亩使其更接近维持最低的生活消费，即使没有织布等家庭副业，基
本生活也可以维持。 无论是织业收入占比还是人均耕地面积，都表明相对高阳地区而言，定县农户拥有

更高的农业收入，这意味着他们的生计可以更少的依赖织布这一副业，那么在与布商的讨价还价过程中

便拥有了更强的谈判力。 根据我们的模型，这种更强的谈判能力不容易维持关系雇佣的激励相容约束，
包买制的制度构建自然就难于谈判能力不足的高阳地区。 周飞舟的计量模型包含了华北 ３４２ 个县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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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实际假设了两个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从包买制兴盛以来基本保持不变。 为验证这一假设的合理性，我们考察了 １９２３
年两地人均耕地情况。 之所以选择这一年份，是因为李金铮直接提供了该年度定县人均耕地的数据（李金铮：《也论近代人口压力：
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考》，《近代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这样只需要估计高阳地区的人均耕地情况即可。 如果认为耕地总面积

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３２ 年大体保持不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定，那么重点便是对 １９２３ 年高阳织布区人口的估计。 我们使用曹树基估计

的保定府从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到 １９５３ 年 ０ ６３％的人口年均增长率（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 ５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４９ 页），倒推出高阳地区 １９２３ 年的总人口为 ４１０ ６８９ ９８ 人，这样计算出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２ ８６ 亩，对比该年定县的人均 ３ ８６ 亩，
我们发现两个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 对本文的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两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在两个时点

几乎保持一致，均为 １ 亩左右，这可以说明定县的农业收入确实在包买制兴起之时便很可能高于高阳地区。
李金铮的这一结论是来自对定县的个案研究（李金铮：《也论近代人口压力：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考》，《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实际上，通过吴知所提供的高阳主要粮食作物的亩产数据，我们知道高阳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产出是远不如定县

的。 李景汉提供了 １９３３ 年定县主要粮食的亩产数据，其中最重要的谷子、小麦和高粱的亩产量分别为 １７０ ２７ 升、１２０ ７６ 升和

１００ ７５ 升（李景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 １９３４ 年版，第 ７ 页）。 吴知则提供了高阳织布区内 ３５７ 家

农户的亩产数据，上述三种作物的亩产量分别是 ６０ ７２ 升、７１ １２ 升和 ７２ 升（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７ 页）。 这样来

看，维持最低粮食消费的 ２ ５３ 亩耕地的定县标准对高阳而言很可能是偏低的。 当然，这一事实只会加强我们的结论，即高阳地区的

农户因为缺乏基本的粮食来源而不得不更加依赖非农收入作为补充。



本，其估计结果与我们的预测一致，即户均耕地越少，包买制出现的可能性越大。 不过他并没有阐明其

中的作用机制，而我们的研究则表明，户均耕地是通过影响织户的谈判能力进而影响包买制度的形成。
（二）更多可验证的含义

１ 高阳地区内部的包买制差别。 前文通过比较高阳、定县两地农户的收入状况和户均耕地面积来

证实了理论模型的假说。 在研究了更多的史料后，我们发现，即使在高阳地区内部，讨价还价能力依然能

够对包买制的兴衰提供有力解释。 表 ２ 是高阳地区 ３８２ 家织户按照不同收入组别所列出的收入情况。
表 ２ 高阳织布区不同收入组别基本情况（１９３２ 年）

收入分组 织户数
平均每家

织机数 雇工数 耕地净收入（元）
织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织布工资比重（％ ） 自织布收入比重（％ ）
１—４９ ９９ ９５ １ ３１ ０ ４５ ５ ６７ ６８ ４３ ８ １６
５０—９９ ９９ ９５ １ ４５ ０ ６１ １５ ９７ ５２ ３８ １８ ９９

１００—１４９ ９９ ５５ １ ６５ ０ ５５ ３０ ６９ ５１ ５６ １８ ７８
１５０—１９９ ９９ ３４ ２ ３２ １ １８ ３８ ２４ ５３ ７６ ２０ ６７
２００—２４９ ９９ １２ ２ ７５ １ ５ ３５ ７２ ４３ ７９ ３８ ６０
２５０—２９９ ９９ １２ ２ ６７ １ ５８ ５３ ４６ ３６ ９９ ３８ ３３
３００—３９９ ９９ １７ ２ ４１ １ ５３ ５３ ０１ ４６ ０８ ３５ ５
４００—４９９ ９９ ５ ２ ６ ２ ６０ ９８ ０ ８６ ６８
５００—５９９ ９９ ６ ２ ５ ２ ８４ １２ ６ ２９ ７８ ５２
６００—６９９ ９９ ６ ４ ３ ５ １２８ ７０ ３０ ７２ ４９ ５２
７００—７９９ ９９ １ ３ ０ ３１ ２５ ０ ９５ ８８
８００—８９９ ９９ １ ７ ７ ０ １００ ０
９００—９９９ ９９ １ ３ ６ ８８ ９１ ４８ ０

１ ０００—１ ４９９ ９９ ２ ５ ５ ６ ３０ ５ ９３ ５４ ３ ８３
１ ５００—１ ９９９ ９９ １ ９ １４ ６４５ ６１ １６ ０
２ ０００—２ ４９９ ９９ １ ５ ６ １９６ ８０ ９２ ０２ ０

　 　 资料来源：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１３６—１３８ 页。

根据表 ２ 的数据，我们绘制了耕地净收入与织布工资占比两个变量的拟合曲线，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耕地净收入与织布工资拟合线

图 ２ 给出了耕地净收入与织布工资占比的拟合线。 图中的气泡大小对应着每个收入分组中织

户的数量，气泡越大表明该收入分组中织户的数量越多。 可以看到，相比于全样本的拟合线，总收入

８００ 元以下的子样本拟合得更好，两变量的负相关关系也更加显著。 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说：耕
地收入的增长实际上增加了织户的谈判能力，这导致了关系雇佣（包买制）的激励相容条件难以满

足，交易制度也开始从包买制退回到过去的市场契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织户的收入在 ４００—
８００ 元这一区间时，他们几乎不再接受包买商关系雇佣的契约了。 令人意外的情况是收入在 ８００ 元

以上的分组，①数据显示这些织户的工资收入占比都非常高，大多数甚至在 ９０％以上，包买制重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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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过 ８００ 元以上的分组仅有 ６ 户，只占总样本 ３４４ 户的 １ ７％ 。



据了主导地位。 经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发现，这些特大织户平均每家拥有织机 ５ ９ 架、雇工 ７ ８ 人，而
８００ 元之下的分组中，平均每家仅拥有织机 ２ ４ 架，雇工 １ ３５ 人。 相比之下，这些特大织户几乎可以

看成是一个小型的家庭工厂。 不仅如此，这些家庭大多还拥有可观的耕地净收入，甚至有的家庭农

业收入到达 ６４５ 元。 上述特征事实提醒我们，这些织户的谈判能力或许太强了，以至于其不再符合

我们模型中织户谈判力 η∈（０，１ ／ ２）的假定，从而导致了模型预测的失效。①

２ 包买制的产品差别。 不同土布产品的交易行为同样存在着显著差异。 方显廷调查了 １９３２ 年

高阳织布区内 ５０ ７９３ 家织户的生产状况，发现在平面布的织制中，共有 ４２ ９５４ 家采取了包买制，占比

高达 ９０ ５％ ，余下 ９ ５％选择了织买货。 在提花布的织制中，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选择包买制的织

户占比下降到了 ４３ ９％ ，而选择织买货的织户占比则上升到了 ５６ １％ 。 具体数据如表 ３。
表 ３ １９３２ 年不同制度下的织户数量及百分比

平面布之织制 提花布之织制 总数

数量（匹） 百分比（％ ） 数量（匹） 百分比（％ ） 数量（匹） 百分比（％ ）

商人雇主制度下织订货织户 ４２ ９５４ ９０ ５ １ ４７３ ４３ ９ ４４ ４２７ ８７ ５

工匠制度下织买货织户 ４ ４８５ ９ ５ １ ８８１ ５６ １ ６ ３６６ １２ ５

总数 ４７ ４３９ １００ ３ ３５４ １００ ５０ ７９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方显庭：《方显廷文集》第 ３ 卷，第 ８６ 页。

吴知从布线庄的角度再次验证了这种差异，在白布的收购中，有 ５２ 家布线庄采取包买制，占总

数的 ５７ １４％ ，从市场直接购买的有 ３９ 家，占总数的 ３７ ５％ ；在条格布方面，通过包买制收布的占

２４ １７％ ，由市场直接购买的却增加到 ５１％ 。② 由此推断出，织制技术较简单的平面布更多的采用包

买制，而需要更复杂技术和设备的提花布、条格布则更倾向于市场交易。③ 我们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织

户的谈判能力，所以织制不同产品的织户的收入特征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 按照理论模型所给出的

预测，白布和平面布更多的通过包买制来交易，我们猜测织制这种布匹的织户通常是拥有较少耕地

的农户，因为更少的农业收入降低了其谈判能力，让包买制的约束条件更容易满足。 类似的逻辑，织
提花布和条格布的农户应该拥有更多的耕地收入。 高阳织布区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猜想。
表 ４ 织制不同产品织户的雇工、耕地情况

每户织机数

提花机

户数（户）

有雇工 无雇工 共计
平均每户耕地（亩）

平面机

户数（户）

有雇工 无雇工 共计
平均每户耕地（亩）

一 架 ９ １８ ２７ １７ ６１ ３２ １５３ １５８ １１ ０２

二 架 ２８ １２ ４０ ２７ ２５ ３８ ３８ ７６ １５ ５３

三 架 １５ ４ １９ ２９ １８ ８ １ ９ １２ ２５

四 架 １ ２ ３ ３８ ３ ０ ３ ３６ ３３

五 架 ６ ０ ６ ２１ ８３ ２ ０ ２ ６

　 　 资料来源：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１１１ 页。

说明：在拥有提花机的织户中，也有并用平面机的，不过以提花机为主。

·９３１·

资源禀赋、制度分岔与组织变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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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之外，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 吴知指出：“对于这些小型织布工厂而言，织卖货虽然可以多

赚一些钱，但往往面临两个困难。 其一，出品不能恰合市场需要，销售为艰；其二，原料和市价变化莫测，织布利益不能预计” （吴知：
《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９６ 页）。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工厂与包卖商签订生产合同不仅可以降低前者所面临的市场风险，还
可以通过增加产出来降低其平均固定成本。 因此，被包买商雇佣便成了这类小型工厂的最佳选择。

根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７４ 页表 ２１ 计算得出。
各种布匹的技术特征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高阳县政协《高阳织布业简

史》，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１９８７ 年编辑出版，第 ２７—２９ 页。



从表 ４ 可以看到，拥有提花机的织户中，平均每户耕地数都显著高于仅拥有平面机的织户，这暗

示着织制提花布通常是与更高的收入水平（农业收入）相联系。 在天津，提花机的平均价格为 ８０ 元，
平面机的平均价格为 ２５ ６ 元，价格上的差异也必然要求织提花布的织户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 我

们知道织卖货的收入通常较织定货为高，①且两类家庭最高收入差异甚至可达 ４ 倍以上。② 这很可

能触发一种动态过程，织卖货越多，收入越高，越具备经济实力购买昂贵的织布机器以及搜寻市场信

息和承担市场风险，因而谈判能力持续增强，也就越愿意采取织卖货的交易形式。
３ 包买制的区域收入差别。 如上文所述，由于人均收入的积累导致织户谈判能力的增强。 那

么，一个自然的追问是，织户会因为收入的增加，从一个织订货的均衡跳跃至织卖货的均衡吗？ 厉凤

在《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过程》（《中国农村》１９３４ 年第 ３ 期）一文中描

述了包买制由高阳城向周围贫困地区扩展的过程：１８９０ 年前，高阳及其周边的大庄、青塔、莘桥等集

市相对保持独立，到 １９１６ 年左右，后三个集镇大都被纳入到高阳商号的包买体系之下。 同时，高阳

城内的织户却经历了相反的过程，即乡村棉织原来织定货的，一旦有了积蓄能够自购线纱，便改织卖

货。③ 我们并没有更加精确的数据来刻画包买制由高阳城中心向外围扩散的完整过程，但包买制的

区域分布差异却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制度变迁与织户收入的关系。

图 ３　 １９３２ 年高阳织布区织卖货占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１０１—１０２ 页。
说明：吴知提供了高阳织布区的原图，为使其清晰可辩，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绘。 织卖

货占比的数据同样来自该书，书中分别提供了平面布和提花布中织卖货与织定货的织户数量，我
们将两种布匹的数据加总，计算了一个总的织卖货占比数字。

如图 ３ 所示，颜色越深的地区表示织卖货所占比重越大。 在高阳一区（即高阳城区），所有织户

中有 １ ９９５ 人织卖货，占该区工人总数的 ７３％ 。 紧靠高阳一区的高阳五区、高阳四区和蠡县一区，织
卖货工人数分别是 １ ５２４ 人、６３６ 人和 ７５９ 人，占比为 ４７％ 、９％和 １８％ 。 高阳一区北面的安新四区比

较特殊，９５７ 名工人竟全都织卖货，占比高达 １００％ 。 有意思的是同在安新县的安新三区，所有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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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第 ８９ 页。
周飞舟：《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第 １４７ 页。
例如，高阳城东南的崔庄村，距离城内 ２０ 里远，全村都以织定货为主；赵官佐村在高阳城西南方向，离城内近了许多，只有

１０ 里远。 开始的时候以织白布定机为主，大都与高阳城里的庆德玉商号合作。 １９１６ 年后条格布兴起，加上织户收入积累渐多，大多

改织卖货；同在城关西南的南纱窝村，离城只有 ２ 里地。 该村比较富裕，织布业也一直比较发达，所有的织机都是铁轮机，更早的时候

就以织卖货为主。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第 １９ 辑》，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３６、４２—４７ 页。



户全部被纳入包买商的组织模式中，竟没有一例织卖货。 由于缺乏这两个地区的详细资料，我们还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 离高阳一区最远的清苑、任邱两县，其包含的八个织布区竟然

没有工人织卖货，所有的织户皆被纳入包买制的生产体系之中。 远离高阳城区的特征事实意味着一

种收入差别，表 ５ 给出了高阳一区和青塔镇在 １９３３ 年的工资数据。
表 ５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高阳、青塔工资及差异 单位：元

布匹类型 高阳一区工资（Ａ） 青塔镇工资（Ｂ） Ｂ 占 Ａ 的百分比（％ ）

１１ ５ 斤白布 ０ ６５ ０ ４０ ６３
１１ 斤白布 ０ ６ ０ ３５ ７１
９ 斤白布 ０ ７ ０ ４５ ５６

８ ５ 斤白布 ０ ６５ ０ ４ ６３

　 　 资料来源：厉凤：《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过程》，《中国农村》１９３４ 年第 ３ 期。

表 ５ 的数据表明，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白布，高阳城区工资的绝对数皆高于任丘县的青塔镇，从相

对数还可以看到，这种差别甚至都在 ５０％以上。 工资的差别意味着白布市场价格的差别。 我们用 ｇ
表示高阳地区，ｑ 表示青塔镇，两地均衡的工资可分别表示为 ｗｇ ＝ ｐｇ·ｆｇｌ ，ｗｑ ＝ ｐｑ·ｆｑｌ ，由于并不存在

重大的技术差别，认为两地劳动的边际产出是可以接受的 ｆｇｌ ＝ ｆｑｌ ，那么 ｗｇ ＞ ｗｑ 也就意味着 ｐｇ ＞ ｐｑ。 根

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市场交易价格由纳什讨价还价解给出。 在高阳城区，白布更高的市场价格本身

就对应着该地织户更强的谈判能力。 再一次根据我们的理论假说，织户更强的谈判能力不利于包买

制的构建，所以我们观察到高阳城区以织卖货为主，而青塔镇则是以织定货为主。
（三）其他因素的影响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讨论由人均耕地面积所决定的谈判能力对包买制的影响。 然而，制度变迁

并非由某个单一因素决定，它还取决于一系列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 根据已有的文献，这些因素包

括人口的变化、资源禀赋、技术冲击以及已有的历史传统等。 首先是人口因素，多以人口密度加以

衡量。 在高阳和定县的案例中，两地面积和人口总量非常接近，因此其人口密度也大致相当，故很

难说人口变量在这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其次，资源禀赋。 由于本文之前关注了人均耕地变量，
此处则主要讨论交通条件的影响。 高阳的交通比较便利，津保公路全长 ２２２ ９１ 公里，冬春两季可

行，天津高阳可以直接到达。 除了公路，还可由高阳渡白洋淀入大清河到天津，水程不过三百里，若
顺流而下，三日可到天津。① 另外，该县西北七十里为保定，平汉铁路经过此处。 由于成本问题，水路

和公路仍是高阳最主要采用的运输方式；相比而言，定县境内河流大都沙淤水浅，无法满足运输功

能，因此其所产土布向外输出更加依赖贯穿全县的平汉铁路。② 我们猜测，廉价的水上运输可以提

升高阳布的竞争力，从而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包买制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的灵活性更加能够契合

大市场的需求。 定县方面，相对昂贵的铁路运输限制了其土布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也就失去了通过

增加外在需求来引起制度变迁的机会。 在周飞舟的计量结果中，我们的这一猜测也得到了证实，即
水路而非铁路对包买制的产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技术冲击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从日商洋行

引入的铁轮机。 这种新式机器可以大大提升织布效率，高阳的土布业也确实是在铁轮机引入之后

才发展起来的。 然而，正如在文献综述中我们所质问的，为什么新技术同样引进定县，却没有产生

包买制呢？ 答案或许恰恰相反，是包买制的兴起推动了铁轮机的普及。 高阳织布业的包买制发端

于 １９０８ 年，到 １９１５ 年织布区几乎全部淘汰了老式的木制机，１９２７—１９２９ 年间的兴旺时期，区内铁

轮机达 ３ 万台左右。 在定县的东不落岗村，１９２７ 年铁轮机的使用比例仅为 １４ ６３％ ，到 １９３２ 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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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 ２８ ８７％ ，离普及仍有较大的距离。① 包买制通过贷款给贫穷织户购买铁轮机，大大缩短了新

技术的引进历程。 这里更可能是制度变迁引起了对新技术的需求，而非相反；最后是历史传统。 正

如前文所分析的，由于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高阳定县两地均适合种植棉花，故在包买制度兴起以

前，高阳、定县均有织布传统，因此也很难判断历史传统在我们的案例中是否发挥了作用。 追溯历

史，高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家庭工匠制的生产与自织自卖的市场交易，而定县则是在乾隆年

间有了第一家布店，这意味着定县土布业有着更悠久的商业传统。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制度

变迁发生在高阳而非定县，历史传统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制度变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框架，发现维持包买制激励相容条件的关键因

素是织户的相对谈判能力。 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体系中，谈判能力取决于人地比例这一内生的

要素禀赋。 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地区通常拥有较高的农业产出，织户的谈判能力因此而变强，但这

反而将不利于包买制的构建。 通过对两个织布大县的比较，我们发现高阳织布区人均耕地面积较

少，农业发展较差，②这反而促进了织布业从自织自卖的组织模式向更有效率的包买制演进。 相对

地，定县的农业绩效较好，③人均耕地面积也显著多于高阳地区。 农业这一外部选择权增强了织户的

谈判能力，从而阻碍了定县织布行业的制度变迁。
我们的研究不仅以规范的方式重新讨论了近代中国织布业的制度变迁逻辑，还增加了关于不

完全契约理论的实证文献。 根据菲利普·阿吉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Ａｇｈｉｏｎ）和让·梯若尔（Ｊｅａｎ Ｔｉｒｏｌｅ）的工

作，相对谈判能力已被证明是决定产权配置的重要因素。④ 奥拉·克瓦洛伊（Ｏｌａ Ｋｖａｌｏｙ）进一步指

出，若代理人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委托人将无法进行低能激励。 反之，若代理人事后谈判能力比较

弱，委托人则很难进行高能激励。⑤ 当交易被转移至企业内部后，一体化的企业无法模仿市场的高能

激励，因为现货市场的存在使代理人面临较大的违约动机。⑥ 我们发现，与自织自卖的现货交易相

比，关系雇佣契约（包买制）改变了单期契约的支付方式，产权的作用在于改变了违约条件。 在定

县，织户代理人谈判能力较强，他们选择了现货市场的高能激励，而在高阳地区，织户谈判能力较

弱，这降低了一体化时的违约诱惑。 低效的工资激励被更多的采用，织户被逐渐纳入到包买制中。
对高阳和定县的比较研究还提醒我们，当出现新的外部机会的时候，那些资源禀赋条件较好的

地区往往会遭遇更大的制度变迁阻力。 这一结论验证了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源诅咒”命题：土地更

加贫瘠和稀缺的高阳地区更好地完成了商业模式的转型，而定县的土布业却因为农业的竞争备受

抑制，始终停留在传统的组织模式中。 由不同制度所导致的织布业效率差异在更长期的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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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距县城三十余里，素以织花布闻名，在全村 １７４ 个从事家庭工业的家庭中，织布的家庭有 １２９ 家，占总数的 ７４ １４％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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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阳不同，定县农业更容易受旱灾的影响。 但定县通过凿井灌溉这一举措，使旱灾的负面影响大大降低了。 从李金铮引

证的数据看，１９３０ 年定县农田的灌溉率为 ５６ ８％ ，远高于卜凯所估计的 １６ ６％这一全国平均数。 李金铮：《延续与渐变：近代冀中定

县农业生产及其动力》，《历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卜凯主编，乔启明等译：《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１９４１ 年

版，第 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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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现出来，甚至在整体经济绩效中也有所体现。①“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通常被总结为“长期价

格趋势和贸易条件波动”、“挤出效应”、“寡头统治与弱化的政治制度”、“荷兰病”和“对教育的忽

视”。② 多数文献都强调了政治制度在寻租方面的阻碍作用，本文则为阐释这类命题提供了一个新

的可能视角：通过高阳和定县的案例，我们发现即使没有第三方的寻租行为，更多的耕地资源也可

能通过强化外部选择权的方式阻碍更有效率的商业组织的建立，进而影响整体的经济绩效。
最后，不可避免地，本文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 首先，由于没有采用计量方法，无法严格控制其

它对包买制制度变迁产生影响的变量，故文章中也很难对这些变量的作用展开深入的讨论；其次，定
县、高阳两地均位于河北省，两个样本在华北地区，乃至是整个中国具有多大的代表性还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 另外，本文仅仅讨论了织布业中的包买制，而这一商业制度在近代中国广泛存在，一个行业

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它行业也需要更近一步的研究才能作出判断。 在未来的研究中，构建数据以支

撑计量研究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任务。 这不但有利于控制影响包买制的其它因素，还可以通过行业

和地区固定效应使我们的分析更具一般性。 当然，案例比较仍是具有价值的。 我们认为最有意思的

比较对象将是本文讨论的近代华北地区棉纺织业与江南地区织绸业中的包买制。 前者可以看作是

一种内生性制度变迁过程，包买制的形成是禀赋约束下对商业机会的理性反应，而后者的包买制度

则来自历史上织造局对织造任务的向外分包，不同于华北的棉纺织业，江南地区的织绸业有着明显

的官办历史。 然而，无论官办或是民办，最终都形成了非常类似的商业模式。 二者的比较研究可以

梳理出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甚至为当下的民营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改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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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制度分岔与组织变迁

①

②

２０１４ 年，定县人均 ＧＤＰ 为 ２２ ３７２ ８７ 万元，在河北省排在 ８６ 位。 同年高阳人均 ＧＤＰ 为 ３０ １７３ ３ 元，排全省 ４６ 位。 吴晓华

等主编：《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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